
法学院 2018 级学生转专业方案 

 

一、接收专业及计划人数 

法学（经济法方向）： 24 名 

法学（金融法方向）： 22 名 

社会工作： 15 名 

二、报名要求 

1.符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转专业的基本条件。 

2.原则上要求学生2018-2019学年第一学期平均绩点达到3.0以

上（包括 3.0）。 

3.通识课平台必修课程成绩 75 分以上，学科基础课平台必修课

程成绩 80 分以上。 

三、考核方式 

1．申请学生撰写 800-1500 字的转专业申请报告，报告中写明

个人基本情况。报告请用 A4 纸张打印，须本人亲笔签名。 

2. 面试。由学院组织专家进行面试，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、

专业水平、思辨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等。主要采取专家提问的方式，

基本内容为法律或社工基础知识的相关问题、对申请转入专业的认识，

以及其他专业的一般性问题。 

四、其他 

1.面试具体时间、地点在学院网站上另行通知，请同学们携带本

人成绩单和转专业申请报告前来面试。 



2.法学院根据学生的在校成绩、面试表现以及其他在校表现情况

确定录取名单，并将录取名单报于教务处公示。 

3.本方案由法学院制定并负责解释。 

 

 

法学院 

   2019 年 4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